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325號

原      告  喜利得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Laurent Camille Gimenez 紀明智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宏文律師

被      告  陳秉穎即鏮釜金屬工程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萬024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萬024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1日與原告簽訂工具管理框

架協議（下稱系爭協議），由被告向原告租賃機具使用，並

依系爭協議之約定為基礎，陸續於111年11月1日、112年6月

1日先後向原告租用充電器盒子3組（品號0000000號）、充

電器盒子1組（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衝擊板手機箱子1

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3組（品號0000000號）、旋

轉雷射儀（品號0000000號）、積光標線儀（品號0000000

號）、充電式電槌鑽箱子1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

（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電槌鑽（品號0000000號）、充

電式砂輪機盒子1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品號0000

000號）、電池組（品號0000000號）等工具設備（下合稱系

爭工具），租期分別自36個月至48個月不等，每月應支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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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所有系爭工具使用費新臺幣（下同）9,180元。惟被告

於113年2月24日提前終止系爭工具合約之租用關係，並拒絕

給付系爭工具使用費。由於被告無權片面要求提前終止租用

關係，故原告於113年3月19日以支付命令聲請狀終止系爭協

議，請求被告歸還系爭工具，並於同日寄送存證信函與被

告，依照系爭協議第10.1條請求被告支付未償還未來費用16

萬3581元（即被告有歸還系爭工具時），或給付19萬0240元

（即被告留用系爭工具者），作為違約賠償金，然被告迄今

並未返還系爭工具，原告因此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違

約賠償金19萬024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19萬0240元，及

自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協議書、租用工具使用費

明細、電子發票證明聯、新北市政府郵局第129號存證信

函、郵件收件回執、被告應給付未償還未來費用明細表等為

證（司促卷第11-45頁、本院卷第61頁）；而被告經合法通

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本院依照上揭證據認定之結

果，認為原告所主張之事實，並非無據，應堪採信。依據卷

附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協議第10條第1款約定「遺失FM工具：

如客戶遺失向喜利得租用的FM工具時，客戶應立即通知喜利

得並向喜利得支付「未償還未來費用」作為違約賠償金，其

計算方式如下：（自遺失當月至初始工具使用期結束的未償

還每月工具總費用）減去（直至初始工具使用期結束各個FM

工具適用的服務費）加上該工具使用期間開始時適用於相關

FM工具的清單價格之10%的未能歸還工具費用（未能歸還工

具費用）」；第13條第1款約定「終止：本協議經雙方同意

後生效，並無限期有效，直至任何一方根據本13.1條規定終

止。如一方出現以下情況，未違約方可以書面形式（文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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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立即終止本協議：a）一方違反本協議之重要條款，並

未在未違約方發出書面通知後30天內糾正此類違約行為。如

有未及時付款（即每月工具費付款逾期至少30天）及/或出

現第9條所規定的濫用情況，將視為重大違約；…；如不存

在有效的工具合約、PTP工具合同及/或未結清的付款，雙方

可以書面形式（文本形式）終止協議，通知期為30天」；第

13條第2款約定「終止的效力：由於任何原因終止本協議

後，所有工具合約及PTP工具合約都會自動終止，客戶應立

即將所有FM工具和PTP工具歸還予喜利得，此外，如喜利得

依據上述第13.1（a）…條終止本協議，客戶應按第10.1條

規定支付喜利得「未償還未來費用」作為違約賠償（如工具

在協議終止後歸還予喜利得，則減去未能歸還工具費用），

且客戶需承擔提取及歸還FM工具和PTP工具的費用」等語觀

之（司促卷第13至15頁），被告於113年2月24日將原告所開

立之113年2月份工具使用費之發票以掛號郵件退還，並於郵

件中表示「1月有告知退還不租」等語（司促卷第31頁），

顯見被告於系爭工具租期屆滿前，提前終止系爭工具合約之

租用關係，並拒絕給付系爭工具之使用費，故原告於113年3

月1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協議，應已符合終止系

爭協議之要件；又被告迄今未將租用之系爭工具歸還原告，

則原告依據上述條款，請求被告給付違約賠償金19萬0240

元，及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職

權宣告被告於提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楊忠城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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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巫惠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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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萬024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萬024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1日與原告簽訂工具管理框架協議（下稱系爭協議），由被告向原告租賃機具使用，並依系爭協議之約定為基礎，陸續於111年11月1日、112年6月1日先後向原告租用充電器盒子3組（品號0000000號）、充電器盒子1組（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衝擊板手機箱子1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3組（品號0000000號）、旋轉雷射儀（品號0000000號）、積光標線儀（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電槌鑽箱子1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電槌鑽（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砂輪機盒子1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品號0000000號）等工具設備（下合稱系爭工具），租期分別自36個月至48個月不等，每月應支付原告之所有系爭工具使用費新臺幣（下同）9,180元。惟被告於113年2月24日提前終止系爭工具合約之租用關係，並拒絕給付系爭工具使用費。由於被告無權片面要求提前終止租用關係，故原告於113年3月19日以支付命令聲請狀終止系爭協議，請求被告歸還系爭工具，並於同日寄送存證信函與被告，依照系爭協議第10.1條請求被告支付未償還未來費用16萬3581元（即被告有歸還系爭工具時），或給付19萬0240元（即被告留用系爭工具者），作為違約賠償金，然被告迄今並未返還系爭工具，原告因此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違約賠償金19萬024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19萬0240元，及自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協議書、租用工具使用費明細、電子發票證明聯、新北市政府郵局第129號存證信函、郵件收件回執、被告應給付未償還未來費用明細表等為證（司促卷第11-45頁、本院卷第61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本院依照上揭證據認定之結果，認為原告所主張之事實，並非無據，應堪採信。依據卷附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協議第10條第1款約定「遺失FM工具：如客戶遺失向喜利得租用的FM工具時，客戶應立即通知喜利得並向喜利得支付「未償還未來費用」作為違約賠償金，其計算方式如下：（自遺失當月至初始工具使用期結束的未償還每月工具總費用）減去（直至初始工具使用期結束各個FM工具適用的服務費）加上該工具使用期間開始時適用於相關FM工具的清單價格之10%的未能歸還工具費用（未能歸還工具費用）」；第13條第1款約定「終止：本協議經雙方同意後生效，並無限期有效，直至任何一方根據本13.1條規定終止。如一方出現以下情況，未違約方可以書面形式（文本形式）立即終止本協議：a）一方違反本協議之重要條款，並未在未違約方發出書面通知後30天內糾正此類違約行為。如有未及時付款（即每月工具費付款逾期至少30天）及/或出現第9條所規定的濫用情況，將視為重大違約；…；如不存在有效的工具合約、PTP工具合同及/或未結清的付款，雙方可以書面形式（文本形式）終止協議，通知期為30天」；第13條第2款約定「終止的效力：由於任何原因終止本協議後，所有工具合約及PTP工具合約都會自動終止，客戶應立即將所有FM工具和PTP工具歸還予喜利得，此外，如喜利得依據上述第13.1（a）…條終止本協議，客戶應按第10.1條規定支付喜利得「未償還未來費用」作為違約賠償（如工具在協議終止後歸還予喜利得，則減去未能歸還工具費用），且客戶需承擔提取及歸還FM工具和PTP工具的費用」等語觀之（司促卷第13至15頁），被告於113年2月24日將原告所開立之113年2月份工具使用費之發票以掛號郵件退還，並於郵件中表示「1月有告知退還不租」等語（司促卷第31頁），顯見被告於系爭工具租期屆滿前，提前終止系爭工具合約之租用關係，並拒絕給付系爭工具之使用費，故原告於113年3月1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協議，應已符合終止系爭協議之要件；又被告迄今未將租用之系爭工具歸還原告，則原告依據上述條款，請求被告給付違約賠償金19萬0240元，及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職權宣告被告於提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楊忠城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巫惠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325號
原      告  喜利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Laurent Camille Gimenez 紀明智

訴訟代理人  李宏文律師
被      告  陳秉穎即鏮釜金屬工程企業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萬024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萬024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1日與原告簽訂工具管理框
    架協議（下稱系爭協議），由被告向原告租賃機具使用，並
    依系爭協議之約定為基礎，陸續於111年11月1日、112年6月
    1日先後向原告租用充電器盒子3組（品號0000000號）、充
    電器盒子1組（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衝擊板手機箱子1
    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3組（品號0000000號）、旋
    轉雷射儀（品號0000000號）、積光標線儀（品號0000000號
    ）、充電式電槌鑽箱子1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品
    號0000000號）、充電式電槌鑽（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
    砂輪機盒子1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品號0000000
    號）、電池組（品號0000000號）等工具設備（下合稱系爭
    工具），租期分別自36個月至48個月不等，每月應支付原告
    之所有系爭工具使用費新臺幣（下同）9,180元。惟被告於1
    13年2月24日提前終止系爭工具合約之租用關係，並拒絕給
    付系爭工具使用費。由於被告無權片面要求提前終止租用關
    係，故原告於113年3月19日以支付命令聲請狀終止系爭協議
    ，請求被告歸還系爭工具，並於同日寄送存證信函與被告，
    依照系爭協議第10.1條請求被告支付未償還未來費用16萬35
    81元（即被告有歸還系爭工具時），或給付19萬0240元（即
    被告留用系爭工具者），作為違約賠償金，然被告迄今並未
    返還系爭工具，原告因此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違約賠
    償金19萬024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19萬0240元，及自支
    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協議書、租用工具使用費
    明細、電子發票證明聯、新北市政府郵局第129號存證信函
    、郵件收件回執、被告應給付未償還未來費用明細表等為證
    （司促卷第11-45頁、本院卷第61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
    ，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本院依照上揭證據認定之結果，
    認為原告所主張之事實，並非無據，應堪採信。依據卷附原
    告所提出之系爭協議第10條第1款約定「遺失FM工具：如客
    戶遺失向喜利得租用的FM工具時，客戶應立即通知喜利得並
    向喜利得支付「未償還未來費用」作為違約賠償金，其計算
    方式如下：（自遺失當月至初始工具使用期結束的未償還每
    月工具總費用）減去（直至初始工具使用期結束各個FM工具
    適用的服務費）加上該工具使用期間開始時適用於相關FM工
    具的清單價格之10%的未能歸還工具費用（未能歸還工具費
    用）」；第13條第1款約定「終止：本協議經雙方同意後生
    效，並無限期有效，直至任何一方根據本13.1條規定終止。
    如一方出現以下情況，未違約方可以書面形式（文本形式）
    立即終止本協議：a）一方違反本協議之重要條款，並未在
    未違約方發出書面通知後30天內糾正此類違約行為。如有未
    及時付款（即每月工具費付款逾期至少30天）及/或出現第9
    條所規定的濫用情況，將視為重大違約；…；如不存在有效
    的工具合約、PTP工具合同及/或未結清的付款，雙方可以書
    面形式（文本形式）終止協議，通知期為30天」；第13條第
    2款約定「終止的效力：由於任何原因終止本協議後，所有
    工具合約及PTP工具合約都會自動終止，客戶應立即將所有F
    M工具和PTP工具歸還予喜利得，此外，如喜利得依據上述第
    13.1（a）…條終止本協議，客戶應按第10.1條規定支付喜利
    得「未償還未來費用」作為違約賠償（如工具在協議終止後
    歸還予喜利得，則減去未能歸還工具費用），且客戶需承擔
    提取及歸還FM工具和PTP工具的費用」等語觀之（司促卷第1
    3至15頁），被告於113年2月24日將原告所開立之113年2月
    份工具使用費之發票以掛號郵件退還，並於郵件中表示「1
    月有告知退還不租」等語（司促卷第31頁），顯見被告於系
    爭工具租期屆滿前，提前終止系爭工具合約之租用關係，並
    拒絕給付系爭工具之使用費，故原告於113年3月19日以存證
    信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協議，應已符合終止系爭協議之要件
    ；又被告迄今未將租用之系爭工具歸還原告，則原告依據上
    述條款，請求被告給付違約賠償金19萬0240元，及支付命令
    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職
    權宣告被告於提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楊忠城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巫惠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325號
原      告  喜利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Laurent Camille Gimenez 紀明智

訴訟代理人  李宏文律師
被      告  陳秉穎即鏮釜金屬工程企業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萬024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萬024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1日與原告簽訂工具管理框架協議（下稱系爭協議），由被告向原告租賃機具使用，並依系爭協議之約定為基礎，陸續於111年11月1日、112年6月1日先後向原告租用充電器盒子3組（品號0000000號）、充電器盒子1組（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衝擊板手機箱子1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3組（品號0000000號）、旋轉雷射儀（品號0000000號）、積光標線儀（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電槌鑽箱子1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電槌鑽（品號0000000號）、充電式砂輪機盒子1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品號0000000號）、電池組（品號0000000號）等工具設備（下合稱系爭工具），租期分別自36個月至48個月不等，每月應支付原告之所有系爭工具使用費新臺幣（下同）9,180元。惟被告於113年2月24日提前終止系爭工具合約之租用關係，並拒絕給付系爭工具使用費。由於被告無權片面要求提前終止租用關係，故原告於113年3月19日以支付命令聲請狀終止系爭協議，請求被告歸還系爭工具，並於同日寄送存證信函與被告，依照系爭協議第10.1條請求被告支付未償還未來費用16萬3581元（即被告有歸還系爭工具時），或給付19萬0240元（即被告留用系爭工具者），作為違約賠償金，然被告迄今並未返還系爭工具，原告因此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違約賠償金19萬024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19萬0240元，及自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協議書、租用工具使用費明細、電子發票證明聯、新北市政府郵局第129號存證信函、郵件收件回執、被告應給付未償還未來費用明細表等為證（司促卷第11-45頁、本院卷第61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本院依照上揭證據認定之結果，認為原告所主張之事實，並非無據，應堪採信。依據卷附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協議第10條第1款約定「遺失FM工具：如客戶遺失向喜利得租用的FM工具時，客戶應立即通知喜利得並向喜利得支付「未償還未來費用」作為違約賠償金，其計算方式如下：（自遺失當月至初始工具使用期結束的未償還每月工具總費用）減去（直至初始工具使用期結束各個FM工具適用的服務費）加上該工具使用期間開始時適用於相關FM工具的清單價格之10%的未能歸還工具費用（未能歸還工具費用）」；第13條第1款約定「終止：本協議經雙方同意後生效，並無限期有效，直至任何一方根據本13.1條規定終止。如一方出現以下情況，未違約方可以書面形式（文本形式）立即終止本協議：a）一方違反本協議之重要條款，並未在未違約方發出書面通知後30天內糾正此類違約行為。如有未及時付款（即每月工具費付款逾期至少30天）及/或出現第9條所規定的濫用情況，將視為重大違約；…；如不存在有效的工具合約、PTP工具合同及/或未結清的付款，雙方可以書面形式（文本形式）終止協議，通知期為30天」；第13條第2款約定「終止的效力：由於任何原因終止本協議後，所有工具合約及PTP工具合約都會自動終止，客戶應立即將所有FM工具和PTP工具歸還予喜利得，此外，如喜利得依據上述第13.1（a）…條終止本協議，客戶應按第10.1條規定支付喜利得「未償還未來費用」作為違約賠償（如工具在協議終止後歸還予喜利得，則減去未能歸還工具費用），且客戶需承擔提取及歸還FM工具和PTP工具的費用」等語觀之（司促卷第13至15頁），被告於113年2月24日將原告所開立之113年2月份工具使用費之發票以掛號郵件退還，並於郵件中表示「1月有告知退還不租」等語（司促卷第31頁），顯見被告於系爭工具租期屆滿前，提前終止系爭工具合約之租用關係，並拒絕給付系爭工具之使用費，故原告於113年3月1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協議，應已符合終止系爭協議之要件；又被告迄今未將租用之系爭工具歸還原告，則原告依據上述條款，請求被告給付違約賠償金19萬0240元，及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職權宣告被告於提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楊忠城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巫惠穎



